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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病菌感染方法指引 

(適用於診所運作環境) 

 

簡 介 

各 門 診 診 所 每 日 為 大 量 前 來 求 診 的 病 人 提 供 不 同 類 別 的 門 診 服 務 。 求 診 者 大

部 分 的 病 情 或 傷 勢 都 較 輕 ， 免 疫 力 未 有 受 損 ， 需 要 接 受 感 染 風 險 甚 高 的 侵 入

性 醫 療 程 序 並 不 常 見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病 人 一 般 不 會 在 診 所 裏 逗 留 太 久 ， 因 此 ，

診 所 在 護 理 病 人 時 感 染 傳 染 病 的 風 險 甚 低 。 在 診 所 內 ， 簡 單 的 衞 生 措 施 ， 再

配 合 適 當 的 器 具 消 毒 程 序 ， 大 致 上 可 避 免 病 菌 傳 播 。  

 

下 列 指 引 專 為 在 門 診 診 所 工 作 的 人 員 而 設 ， 建 議 他 們 在 當 值 時 須 遵 守 標 準 的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。本 指 引 應 與 　 生 署 發 出 的 其 他 感 染 控 制 指 引 ／ 建 議 一 併 閱 讀。 

 

有 關 政 府 就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(下 稱 沙 士 )及 流 感 大 流 行 啟 動 不 同 應 變

級 別 時 採 取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的 補 充 指 引 ， 載 於 附 錄 I及 附 錄 II。  

 

門診環境的感染控制計劃及網絡  

I . 衞 生 署 感 染 控 制 委 員 會 

感 染 控 制 委 員 會 由 衞 生 署 一 些 服 務 單 位 的 主 管 組 成 ， 委 員 會 每 年 或

在 有 需 要 時 會 舉 行 會 議 ， 以 討 論 衞 生 署 服 務 單 位 的 感 染 控 制 事 項 。  

 

II. 衞生署感染控制網絡 

衞 生 署 感 染 控 制 網 絡 亦 會 每 年 與 高 級 護 士 長 或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的 代 表

舉 行 兩 次 會 議 ， 以 討 論 衞 生 署 服 務 單 位 的 感 染 控 制 事 項 。 這 些 成 員

負 責 的 職 務 如 下 ：  

•  收 集 服 務 單 位 內 涉 及 感 染 控 制 的 事 項 ， 並 在 會 議 上 討 論  

•  提 供 有 關 感 染 控 制 的 意 見  

•  與 感 染 控 制 聯 絡 員 協 調 ， 以 推 行 及 監 察 服 務 單 位 內 的 感 染 控 制

措 施  

•  向 服 務 單 位 的 員 工 傳 達 會 上 曾 討 論 的 感 染 控 制 資 訊  

III. 診所感染控制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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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間 門 診 診 所 應 有 一 名 指 定 的 感 染 控 制 聯 絡 員 ， 負 責 以 下 職 務 ：  

•  監 督 及 監 察 診 所 內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的 推 行 情 況 。  

•  確 保 每 個 新 入 職 員 工 ， 包 括 醫 護 人 員 、 文 書 人 員 和 工 人 都 熟 悉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， 且 定 期 通 知 現 職 員 工 最 新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。  

•  備 存 ／ 監 察 各 項 記 錄 工 作，例 如 高 壓 滅 菌 記 錄、孢 子 測 試 記 錄 、

意 外 事 故 記 錄 、 員 工 患 病 記 錄 和 員 工 感 染 控 制 訓 練 記 錄 。  

•  確 保 感 染 控 制 的 審 核 定 期 進 行 。  

•  提 出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需 要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 

•  如 發 現 員 工 或 服 務 對 象 有 懷 疑 集 體 感 染 的 情 況 ， 須 向 服 務 單 位

主 管 呈 報 。  

•  就 現 有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與 衞 生 署 感 染 控 制 網 絡 的 成 員 協 調 。  

 

IV. 感染控制的溝通  

每 間 診 所 的 感染控制主任應 定 期 與 前 線 員 工 舉 行 會 議 ， 討 論 任 何 有 關

感 染 控 制 的 問 題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向 衞 生 署 感 染 控 制 網 絡 反 映 他 們 的

問 題 。  

 

V. 感染控制的審核  

感 染 控 制 的 審 核 有 助 徹 底 評 估 感 染 控 制 標 準 的 遵 從 情 況 ， 並 確 保 門

診 環 境 持 續 推 行 適 當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。  

感 染 控 制 核 對 清 單 是 審 核 的 工 具 (附 錄 III)。 每 間 門 診 診 所 須 每 三 個

月 使 用 核 對 清 單 進 行 監 察 ， 如 有 問 題 應 及 早 提 出 ， 診 所 感染控制主任

會 針 對 有 關 問 題 推 出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
門診環境的感染控制原則  
I .  遵 守 基 本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(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及 針 對 傳 播 途 徑 的 防 護 措

施 )。  

II . 採 用 病 人 分 流 制 度 。  

III.  適 當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。  

IV. 有 效 實 施 日 常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， 例 如 無 菌 技 術 、 處 理 利 器 、 用 具 使 用

後 處 理 和 適 當 使 用 抗 菌 劑 及 消 毒 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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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 離 防 護 措 施 

隔 離 防 護 措 施 包 括 兩 層 系 統 ， 可 應 用 於 醫 院 內 的 醫 護 環 境 及 社 區 。 第 一 層 標

準 防 護 措 施 適 用 於 所 有 病 人 ， 不 論 他 們 的 診 斷 結 果 為 何 ， 主 要 是 預 防 透 過 接

觸 血 液 、 體 液 、 分 泌 物 、 排 泄 物 、 黏 膜 及 破 損 皮 膚 傳 播 微 生 物 。 由 於 標 準 防

護 措 施 不 足 以 提 供 免 受 感 染 的 全 面 保 護 ， 例 如 部 分 呼 吸 道 感 染 ， 因 此 除 了 標

準 防 護 措 施 ， 第 二 層 針 對 傳 播 途 徑 的 防 護 措 施 也 是 必 須 實 施 的 。  

 

I.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 

標 準 防 護 措 施 確 定 在 預 計 會 接 觸 下 列 各 項 時 應 採 取 的 所 有 步 驟 ， 以

預 防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病 菌 傳 染 或 從 受 污 染 的 環 境 表 面 ／ 醫 護 物 品 受 到

感 染 ：  

•  血 液   

•  體 液   

•  分 泌 物   

•  排 泄 物 ， 例 如 尿 液 及 糞 便 (不 包 括 汗 液 )， 不 論 其 中 是 否 含 有

可 見 的 血 液  

•  破 損 皮 膚 ， 例 如 傷 口  

•  黏 膜 ， 例 如 口 腔  

 

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用 以 減 低 血 液 傳 播 的 病 原 體 和 來 自 體 液 的 病 原 體 的 傳

播 風 險 ， 這 適 用 於 所 有 病 人 ， 不 論 他 們 的 診 斷 結 果 或 假 設 的 感 染 狀

況 為 何 。 護 理 病 人 時 應 使 用 的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取 決 於 與 病 人 接 觸 ／ 交

往 的 性 質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 

•  手 部 衞 生  

• 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

•  呼 吸 道 衞 生 ／ 咳 嗽 禮 儀  

•  病 人 安 置  

•  病 人 護 理 器 具  

•  環 境 控 制  

•  處 理 及 棄 置 利 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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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被 服 處 理  

•  廢 物 處 理  

 

II. 針對傳播途徑的防護措施  

除 了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， 針 對 傳 播 途 徑 的 防 護 措 施 亦 可 能 適 用 於 選 定 的

病 人 ， 如 該 些 被 確 診 或 懷 疑 受 到 高 傳 染 性 或 流 行 病 學 上 重 要 的 病 原

體 所 感 染 的 人 士 。 這 些 預 防 措 施 應 該 因 應 涉 及 的 特 定 傳 染 性 病 原 體

和 傳 播 模 式 而 制 定 。 有 些 疾 病 可 能 需 要 超 過 一 種 隔 離 類 別 。 針 對 傳

播 途 徑 的 防 護 措 施 可 分 為 以 下 三 類 ：  

 

 (A)  空氣傳播防護措施 

空 氣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可 預 防 由 空 氣 中 飛 沫 核 (相 等 或 少 於 5微 米 )

或 灰 塵 傳 播 的 疾 病，空 氣 中 飛 沫 核 含 有 微 生 物，可 長 時 間 停 留

在 空 氣 中，而 灰 塵 則 含 有 傳 染 性 病 原 體。以 此 方 式 所 載 的 微 生

物，可 透 過 空 氣 流 動 在 室 內 廣 泛 擴 散 或 擴 散 至 遙 遠 距 離。應 考

慮 採 取 特 別 的 空 氣 處 理 及 通 風 系 統。經 空 氣 傳 播 的 傳 染 病 有 肺

結 核 、 水 痘 及 麻 疹 等 。  

 

 (B)  飛沫傳播防護措施 

飛 沫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可 預 防 生 物 經 由 大 顆 粒 飛 沫 (大 於 5微 米 )傳

播 而 擴 散。這 些 顆 粒 不 會 長 時 間 停 留 在 空 氣 中，而 且 通 常 不 會

飄 離 病 人 數 呎 之 外 (通 常 相 等 或 少 於 1米 )。當 病 人 咳 嗽、說 話 、

打 噴 嚏 或 在 進 行 產 生 霧 化 粒 子 的 程 序 時，均 可 產 生 這 些 飛 沫 。

經 飛 沫 途 徑 傳 播 的 傳 染 病 包 括 人 類 流 感、百 日 咳 及 德 國 麻 疹 。 

 (C)  接觸傳播防護措施  

接 觸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可 預 防 生 物 從 受 感 染 或 帶 有 菌 落 的 病 人 身

上，通 過 直 接 接 觸 或 間 接 接 觸 病 人 的 環 境 表 面 或 醫 護 物 品 而 傳

播。經 接 觸 途 徑 傳 播 的 傳 染 病 包 括 疥 瘡 及 諾 沃 克 病 毒 感 染 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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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

 
I. 手部衞生 

手 部 衞 生 一 向 被 認 為 是 最 基 本 預 防 衛 生 保 健 相 關 感 染 及 減 少 多 耐 藥

微 生 物 傳 播 的 最 佳 方 法 。 衞 生 署 已 採 納 了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在 衛 生 保 健

中 手 部 衛 生 的 準 則 ， 在 核 下 的 診 所 推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資 料 顯 示 在 護 理

點 (例 如 ： 抽 血 手 推 車 、 診 症 工 作 枱 、 病 人 分 流 站 及 病 牀 邊 )提 供 酒

精 搓 手 液 ， 有 助 促 進 手 部 衞 生 。 診 所 亦 應 計 劃 及 執 行 如 何 促 進 及 維

持 手 部 衞 生 的 承 諾 。  

 (A)  潔手技巧 

以 酒 精 搓 手 液 搓 手 或 以 梘 液 及 清 水 洗 手 均 可 保 持 手 部 衞 生 。 .  

使 用 酒 精 搓 手 液 的 技 巧 ：  

•  把 足 夠 份 量 的 酒 精 搓 手 液 倒 於 掌 心 ， 然 後 洗 擦 雙 手 各 處 至

少 20秒 直 至 雙 手 乾 透 。  

以 梘 液 及 清 水 洗 手 的 技 巧 ：  

•  以 清 水 弄 濕 雙 手 ， 使 用 足 夠 份 量 的 梘 液 以 覆 蓋 雙 手 表 面 ，

用 力 擦 洗 雙 手 各 處 的 表 面 至 少 20秒，然 後 在 水 龍 頭 下 清 洗。

•  以 抹 手 紙 徹 底 抹 乾 雙 手 。  

•  整 個 程 序 大 約 需 時 40至 60秒 。  

 

 (B)  潔手的指引：  

•  當 手 部 無 可 見 的 污 垢 ， 最 好 能 使 用 酒 精 搓 手 液 來 進 行 常 規

手 部 消 毒 。  

•  當 手 部 沾 有 肉 眼 可 見 的 污 垢 ； 受 到 血 液 或 其 他 體 液 污 染 ；

或 使 用 洗 手 間 後 ， 應 以 梘 液 及 清 水 洗 手 。  

•  如 强 烈 懷 疑 或 被 証 實 暴 露 於 潛 在 的 能 形 成 孢 子 的 微 生 物 ，

包 括 由 梭 狀 芽 胞 桿 菌 引 致 的 暴 發 ， 應 以 梘 液 及 清 水 洗 手 。  

•  如 已 使 用 酒 精 搓 手 液 ， 便 不 要 同 時 再 使 用 抗 菌 梘 液 。  

•  不 應 同 時 使 用 梘 液 及 酒 精 搓 手 液 。  

•  為 避 免 在 除 下 手 套 後 ， 酒 精 搓 手 液 與 手 套 內 的 剩 餘 粉 末 引

致 手 部 有 砂 礫 的 感 覺 ， 使 用 無 粉 手 套 會 較 為 理 想 。  



 

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– 潔 手 的 五 個 時 刻  

時 刻  準 則  目 的  例 子  

時 刻 1. 

直 接 接 觸 病 人 之

前  

在 直 接 接 觸 病 人 之 前 應 先 清 潔 雙

手 。  

保 障 病 人 免 受 醫 護

人 員 帶 有 病 菌 的 手

所 感 染 。  

握 手 、 抽 血 前 拍 打 病 人 的 手 臂 或 協 助 病 人 走

動 之 前 。  

為 病 人 量 度 血 壓 、 脈 搏 、 聽 診 或 作 身 體 檢 查

之 前 。  

 

時 刻 2. 

進 行 無 菌 操 作 或

護 理 程 序 之 前  

處 理 患 者 有 感 染 風 險 傷 口 之 前，無

論 是 否 戴 上 手 套 ， 應 即 時 清 潔 雙

手 。  

保 障 病 人 免 受 病 菌

感 染，包 括 潛 在 病 人

自 身 的 病 菌 。  

口 腔 護 理、滴 眼 藥 水、抽 取 分 泌 物、洗 傷 口 、

打 針 、 注 射 疫 苗 、 插 入 導 尿 管 、 預 備 食 物 和

藥 物 之 前 。  

時 刻 3. 

接 觸 血 液 或 體 液

之 後  

在 接 觸 病 人 的 體 液 後，應 即 時 清 潔

雙 手 。 (及 在 除 掉 手 套 之 後 ， 即 時

清 潔 雙 手 。 ) 

保 障 醫 護 人 員 及 衛

生 保 健 環 境 免 受 病

菌 感 染 。  

接 觸 體 液、分 泌 物、黏 膜 或 受 損 的 皮 膚 之 後 。

例 如 口 腔 護 理 、 滴 眼 藥 水 、 抽 取 分 泌 物 、 洗

傷 口 、 收 集 化 驗 樣 本 、 清 潔 尿 液 /糞 便 /嘔 吐

物 、 處 理 廢 物 (繃 帶 及 尿 片 )、 清 潔 受 污 染 及

肉 眼 可 見 的 污 垢 的 工 具 (醫 療 儀 器 )或 地 方 之

後 。  

在 護 理 患 者 時，從 污 染 部 位 移 到 乾 净 部 位 時。 

 

時 刻 4. 

直 接 接 觸 病 人 之

後  

接 觸 病 人 之 後，在 離 開 時 應 即 時 清

潔 雙 手 。  

保 障 醫 護 人 員 及 衛

生 保 健 環 境 免 受 病

菌 感 染 。  

握 手 或 協 助 病 人 走 動 之 後 。  

為 病 人 量 度 血 壓 、 脈 搏 、 聽 診 或 作 身 體 檢 查

之 後 。  

 

時 刻 5. 

接 觸 病 人 直 接 範

圍之 後  

接 觸 在 患 者 直 接 範圍的 物 件 或 傢

俱 之 後，即 使 沒 有 直 接 接 觸 病 人 ，

在 離 開 時 亦 應 即 時 清 潔 雙 手 。  

保 障 醫 護 人 員 及 衛

生 保 健 環 境 免 受 病

菌 感 染 。  

更 換 牀 單、調 校 點 滴 注 射 器、處 理 氧 氣 喉 管 、

把 持 輪 椅 /擔 架 牀 手 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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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

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可 阻 隔 穿 戴 者 接 觸 微 生 物 ， 這 可 減 低 但 不 能 完 全

消 除 受 感 染 的 風 險 ， 亦 不 可 取 代 基 本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， 例 如 保 持 手

部 衞 生 。 應 根 據 風 險 評 估 選 擇 合 適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。 標 準 防 護 措 施

及 針 對 傳 播 途 徑 的 防 護 措 施 下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建 議 的 摘 要 ， 載 於

附 錄  IV。  

 

 (A) 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  

  (i) 手 套  

•  接 觸 血 液 或 體 液、分 泌 物、排 泄 物 及 受 污 染 物 品 時 必

須 戴 上 。  

•  供 應 各 種 尺 碼 的 手 套 以 備 隨 時 應 用 。  

•  接 觸 每 名 病 人 後 更 換 手 套 。  

•  即 使 是 為 同 一 個 病 人 進 行 護 理，接 觸 可 能 含 大 量 微 生

物 的 物 質 後，亦 應 在 護 理 工 作 及 程 序 之 間 更 換 手 套 。

•  進 行 程 序 後，應 立 即 除 去 手 套 並 進 行 手 部 衞 生，才 可

使 用 電 話 或 從 事 辦 公 室 工 作 。  

•  不 可 取 代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消 毒 手 套 應 用 於 外 科 手 術 程 序 。  

 

  (ii) 口 罩  

外科口罩  

•  出 現 發 熱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的 員 工 或 病 人 應 該 配 戴 。

•  員 工 在 須 實 施 飛 沫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的 病 人 的 1米 範 圍 內

工 作 ， 應 配 戴 口 罩 。  

N95口罩  

•  員 工 在 進 行 產 生 霧 化 粒 子 的 程 序 時 應 該 配 戴，例 如 替

確 診 或 懷 疑 感 染 經 空 氣 傳 播 的 傳 染 病 患 者 進 行 鼻 咽

抽 吸 工 作 。  

•  應 確 保 配 戴 合 適 的 口 罩 。 每 次 使 用 N95口 罩 時 應 進 行

密 合 測 試 ， 以 檢 查 是 否 緊 貼 面 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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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iii) 眼 罩 、 面 罩 及 保 護 袍  

•  進 行 高 風 險 程 序 或 有 濺 出 或 噴 出 血 液 或 體 液 (例 如 排

泄 物 及 分 泌 物 )的 風 險 時 ， 員 工 應 配 戴 有 關 裝 備 。  

 

 (B)  卸下個人防護裝備的原則 

•  應 在 避 免 其 他 人 受 到 污 染 的 地 方 卸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， 例 如

指 定 的 卸 袍 區 域  

•  必 須 小 心 除 下 保 護 袍 ， 以 防 受 到 污 染 。 不 要 在 別 人 身 旁 除

下 保 護 袍 。  

•  卸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時 ， 應 避 免 被 受 污 染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或

雙 手 引 致 交 叉 感 染 。  

•  如 雙 手 在 卸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時 受 到 污 染，應 進 行 手 部 衞 生。

•  如 有 大 量 液 體 飛 濺 或 受 污 染 時 ， 必 須 立 即 更 換 個 人 防 護 裝

備 ， 並 徹 底 沖 洗 。  

•  穿 過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應 作 受 污 染 處 理 ， 穿 戴 時 不 應 離 開 工

作 範 圍 並 進 入 非 病 人 護 理 區 域 。  

•  即 棄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應 在 使 用 後 適 當 棄 置 。  

•  可 再 用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必 須 妥 善 保 存 及 在 使 用 後 消 毒 。  

 

 (C)  卸下個人防護裝備先後次序的建議  

為 了 保 護 黏 膜，建 議 在 指 定 房 間 或 進 行 高 風 險 程 序 後，以 下 列

先 後 次 序 卸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：  

1. 除 下 手 套  

2.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 

3. 除 下 保 護 袍  

4.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 

5. 除 下 即 棄 頭 套 及 護 目 裝 備  

6.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 (選 擇 性 ) 

7. 除 下 口 罩／N95口 罩  

8.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 

(備 註 : 上 述 次 序 可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稍 作 修 訂 ， 但 不 可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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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 一 般 感 染 控 制 原 則 。 ) 

 

III. 呼 吸 道 衞 生 ／ 咳 嗽 禮 儀 

下 列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應 在 首 次 接 觸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的 病 人 時 實

施 ， 以 防 止 呼 吸 道 感 染 疾 病 在 醫 護 環 境 內 傳 播 ， 措 施 包 括 ：  

 

 (A) 視覺提示  

如 海 報 等 視 覺 提 示，應 該 豎 立 在 門 診 診 所 的 入 口，以 提 醒 病 人

及 其 陪 同 人 士 要 注 意 咳 嗽 禮 儀，如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，應 通 知

診 所 員 工 。  

 

 (B) 呼吸道衞生／咳嗽禮儀的感染控制措施  

•  咳 嗽 或 打 噴 嚏 時 掩 住 口 鼻 。  

•  用 紙 巾 把 呼 吸 道 分 泌 物 包 好 ， 並 棄 置 於 有 蓋 廢 物 箱 內 。  

•  雙 手 接 觸 呼 吸 道 分 泌 物 後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程 序 。  

•  為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的 人 士 提 供 外 科 口 罩 ， 特 別 是 在 流 感

高 峰 期 。  

•  鼓 勵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的 人 士 坐 在 指 定 等 候 區 域 ， 與 其 他

人 保 持 距 離 。  

 

 (C) 提供資源推行咳嗽禮儀和手部衞生  

確 保 病 人 及 探 訪 者 的 等 候 區 域 備 有 下 列 物 品，以 供 遵 守 呼 吸 道

衞 生 ／ 咳 嗽 禮 儀 及 手 部 衞 生 的 措 施 ：  

•  提 供 有 蓋 廢 物 箱 ， 供 棄 置 用 過 的 紙 巾 。  

•  提 供 方 便 使 用 的 酒 精 搓 手 液 設 施 ； 如 有 洗 滌 盆 ， 確 保 潔 手

的 設 備 (即 梘 液 及 即 棄 抹 手 紙 )持 續 供 應 。  

 

IV. 病人分流 

要 確 認 可 能 患 有 傳 染 病 的 人 士 ， 我 們 需 要 保 持 高 度 警 覺 。 為 求 及 早

察 覺 及 隔 離 病 者 ， 我 們 應 制 定 分 流 政 策 ， 例 如 提 供 視 覺 提 示 ， 提 醒

病 人 需 要 就 發 熱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通 知 員 工 ， 以 減 低 門 診 環 境 內 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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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 病 散 播 給 其 他 病 人 及 醫 護 人 員 的 機 會 。 在 採 取 病 人 分 流 措 施 期

間 ， 須 注 意 以 下 各 項：  

•  醫 護 人 員 應 評 估 需 要 額 外 防 護 措 施 (即 針 對 傳 播 途 徑 的 防 護

措 施 )的 病 人 ， 並 優 先 處 理 需 要 緊 急 診 治 及 隔 離 的 人 士 。  

•  應 安 排 懷 疑 傳 染 病 風 險 甚 高 的 病 人 在 指 定 等 候 區 域 內 等

候 ， 以 儘 可 能 減 低 交 叉 感 染 的 機 會 。  

•  為 免 傳 染 病 患 者 在 門 診 診 所 長 期 逗 留 ， 應 在 他 們 抵 達 後 儘 快

安 排 診 治 ， 以 便 儘 早 離 開 診 所 。  

 

V. 病 人 護 理 器 具 

病 人 護 理 器 具 須 消 毒 和 滅 菌 以 預 防 病 菌 在 病 人 之 間 傳 播 。 消 毒 的 作

用 是 減 少 微 生 物 的 數 目 ， 而 滅 菌 的 作 用 則 是 清 除 所 有 微 生 物 ， 包 括

細 菌 孢 子 。 處 理 用 過 的 器 具 時 必 須 採 取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。  

 

 (A) 清 潔  

以 下 列 任 何 一 種 方 法 進 行 淨 化 前，都 必 須 先 將 器 具 洗 淨。 用 水

慢 慢 沖 走 血 液 或 其 他 物 質，然 後 將 器 具 浸 在 混 有 清 潔 液 的 溫 水

中 ， 再 徹 底 清 洗 及 沖 洗 乾 淨 。  

 

清 洗 器 具 時 要 配 戴 適 當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，例 如 手 套 和 膠 圍 裙 ，

儘 量 避 免 員 工 因 工 作 關 係 接 觸 污 染 物。要 避 免 濺 起 水 花，否 則

須 配 戴 眼 罩 或 面 罩 。  

 

 (B) 選 擇 淨 化 方 法 

應 按 對 病 人 造 成 的 風 險 將 器 具 分 類。任 何 插 入 病 人 皮 膚、進 入

身 體 內 無 菌 部 分 或 接 觸 破 損 黏 膜 的 儀 器 均 屬 高 危 物 品，須 進 行

滅 菌。接 觸 完 整 黏 膜 或 破 損 皮 膚 的 儀 器 屬 中 危 物 品，須 進 行 消

毒。只 接 觸 無 損 皮 膚 表 面 的 低 危 物 品，則 只 須 用 水 及 清 潔 劑 洗

淨 。  

 

 (C) 淨化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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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 人 護 理 方 面 最 常 用 的 淨 化 方 法 是 加 熱 及 使 用 化 學 消 毒 劑。前

者 通 常 消 毒 範 圍 較 廣、更 徹 底 和 易 於 控 制，所 以 加 熱 是 最 佳 的

淨 化 方 法 。 有 關 特 定 物 品 的 淨 化 方 法 ， 請 見 附 錄 V。  

  (i) 滅菌方法  

高壓滅菌器  

耐 熱 的 工 具 可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以 蒸 汽 壓 力 徹 底 滅 菌 。 使 用

高 壓 滅 菌 器 時 請 注 意 下 列 幾 點 ：  

•  高 壓 滅 菌 器 必 須 置 於 遠 離 人 流 的 診 療 室 內，而 且 避 免

讓 蒸 汽 ／ 煙 霧 排 出 等 候 區 域 。  

•  高 壓 滅 菌 器 必 須 由 訓 練 有 素 的 人 員 操 作 。  

•  傳 統 沒 有 真 空 循 環 程 序 的 桌 面 式 高 壓 滅 菌 器 (重 力 移

位 )是 用 作 為 未 包 裹 的 固 體 工 具 及 儀 器 滅 菌 。 器 具 應

適 當 地 擺 放 於 滅 菌 器 內，確 保 所 有 的 表 面 均 接 觸 到 並

暴 露 於 蒸 汽 中。這 些 未 包 裹 的 器 具 必 須 在 滅 菌 後 儘 快

使 用 。  

•  空 心 及 管 腔 儀 器、具 滲 入 性 的 物 件 例 如 敷 料 及 毛 巾 ，

以 及 預 先 包 裹 的 工 具 應 放 入 滅 菌 桶 內，再 送 往 指 定 的

中 央 滅 菌 中 心 。  

• 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滅 菌 的 最 低 要 求 是 ： 以 攝 氏 121 度 焗

15 分 鐘 ； 以 攝 氏 132 度 焗 4 分 鐘 ； 或 以 攝 氏 134 度

焗 3 分 鐘 。  

•  整 個 循 環 程 序 完 畢 後 ， 應 將 工 具 從 高 壓 滅 菌 器 中 取

出，放 在 預 先 鋪 了 消 毒 紙 張 ／ 布 的 手 推 車 上，然 後 蓋

上 消 毒 紙 張 ／ 布 。 所 有 工 具 必 須 在 四 小 時 內 使 用 。  

•  負 責 操 作 高 壓 滅 菌 器 的 人 員，應 將 每 次 運 作 的 溫 度 和

壓 力 讀 數 寫 在 記 錄 簿 上。並 確 保 所 使 用 的 溫 度 和 壓 力

是 在 指 定 的 範 圍 內 。  

•  高 壓 滅 菌 器 的 過 濾 器 內 的 水 應 每 星 期 更 換 或 按 照 中

心 主 管 建 議 的 時 間 更 換 。  

•  每 月 定 期 將 孢 子 小 瓶 子 放 在 位 於 排 水 口 上 的 底 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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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以 測 試 高 壓 滅 菌 器 的 運 作，並 把 孢 子 測 試 結 果 記

錄 下 來 。  

•  如 果 孢 子 的 測 試 結 果 並 不 理 想，應 通 知 機 電 工 程 署 。

該 高 壓 滅 菌 器 暫 時 不 可 使 用，直 至 孢 子 測 試 結 果 合 格

為 止 。  

•  應 每 年 定 期 和 在 有 需 要 時 為 高 壓 滅 菌 器 進 行 維 修 保

養 。  

 

(注 意 ： 購 買 高 壓 滅 菌 器 時 要 留 意 BS 3970 所 示 的 要 求 ：

所 有 高 壓 滅 菌 器 均 應 具 有 預 設 自 動 循 環 程 序 、 溫 度 壓 力

計 和 熱 電 偶 插 口 。 ) 

 

   滅菌桶的運送 

•  滅 菌 桶內的物件不應擺放得太擠迫。  

•  滅 菌 桶 應 適 當 地 蓋 好 ， 並 貼 上 高 壓 滅 菌 帶 。  

•  在 送 往 滅 菌 中 心 途 中，必 須 關 閉 滅 菌 桶 的 所 有 活 門 。

•  所 有 滅 菌 桶 的 活 門 應 在 進 行 高 壓 滅 菌 前 才 開 啟 。  

•  進 行 高 壓 滅 菌 程 序 後 應 關 閉 所 有 活 門 。  

•  檢 查 高 壓 滅 菌 帶 的 顏 色 有 否 轉 變 。  

•  將 滅 菌 桶 放 置 在 清 潔 及 乾 爽 的 地 方 。  

 

   經已滅菌的用品的貯存期限 

•  由 中 央 滅 菌 中 心 提 供 經 己 滅 菌 的 用 品 ， 貯 存 期 限 如

下 ：  

 經 滅 菌 的 單 層 包 裝 物 品 須 在 兩 個 星 期 內 使 用 。  

 經 滅 菌 的 雙 層 包 裝 物 品 須 於 四 個 星 期 內 使 用 。  

 貯 存 於 未 開 封 的 滅 菌 桶 內 的 單 層 包 裝 物 品 也 須

於 四 個 星 期 內 使 用 。  

 密 封 膠 袋 內 經 滅 菌 的 雙 層 包 裝 物 品 須 於 三 個 月

內 使 用 。  

•  貯存的限期寫在每件包裝物品的上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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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經 滅 菌 的 物 品 最 好 貯 存 在 櫥 櫃 和 通 風 設 備 良 好 的 地

方，避 免 受 到 塵 埃、水 分 以 及 極 端 的 溫 度 和 濕 度 影 響。

•  維 持 有 效 的 貯 存 管 理 系 統，確 保 在 貯 存 限 期 前 使 用 。

•  如 工 具 的 貯 存 期 屆 滿 或 包 裝 出 現 損 毀 跡 象，則 必 須 在

使 用 前 重 新 滅 菌 。  

 

   乾熱滅菌爐 

一 些 耐 熱 的 工 具 和 質 料 不 能 用 蒸 汽 消 毒 ， 因 會 造 成 損 害

或 因 熱 力 不 能 滲 入 物 質 內 而 無 法 消 毒 ， 這 類 物 品 可 利 用

乾 熱 滅 菌 爐 消 毒 。 由 於 空 氣 傳 熱 比 蒸 汽 慢 ， 所 以 用 乾 熱

滅 菌 爐 消 毒 比 使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需 要 更 高 溫 度 和 更 長 時

間 。  

使 用 乾 熱 滅 菌 爐 時 請 注 意 下 列 幾 點 ：  

•  乾 熱 滅 菌 爐 須 適 當 地 放 置 在 一 個 遠 離 人 流 的 地 方 。  

•  操 作 乾 熱 滅 菌 爐 的 員 工 必 須 訓 練 有 素 。  

•  無 孔 而 密 封 的 盛 器，例 如 實 金 屬 托 盤，可 用 於 乾 熱 滅

菌 爐 。  

•  應 在 大 量 的 物 件 之 間 預 留 足 夠 空 間 讓 熱 空 氣 流 通 。  

•  用 乾 熱 滅 菌 爐 消 毒 工 具 和 物 料 時 應 使 用 的 溫 度 和 時

間 分 別 是 攝 氏 160 度 和 120 分 鐘 ， 或 攝 氏 180 度 和

30 分 鐘 。  

•  操 作 人 員 每 次 應 記 錄 溫 度 計 上 的 讀 數 。  

•  必 須 每 月 用 孢 子 測 試 檢 查 乾 熱 滅 菌 爐 的 運 作 。  

•  如 果 孢 子 測 試 的 結 果 並 不 理 想，應 通 知 機 電 工 程 署 。

不 可 再 使 用 該 乾 熱 滅 菌 爐，直 至 孢 子 測 試 結 果 及 格 為

止 。  

•  應 每 年 及 在 有 需 要 時 為 乾 熱 滅 菌 爐 進 行 定 期 維 修 保

養 。  

 

(注 意 ： 購 買 乾 熱 滅 菌 爐 時 請 注 意 BS 3421所 示 的 要 求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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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 熱 滅 菌 爐 應 設 有 輔 助 風 扇 、 熱 電 偶 插 口 ， 以 及 確 保 乾

熱 滅 菌 爐 緊 閉 直 至 溫 度 降 至 攝 氏 60度 以 下 的 安 全 裝 置 。)

 

  (i i) 消 毒  

熱水消毒器 

雖 然 沸 水 可 以 有 效 地 消 毒 工 具 ， 但 卻 不 能 消 除 某 些 細 菌

孢 子 ， 因 此 沒 有 滅 菌 功 效 。  

 

使 用 熱 水 消 毒 器 時 須 留 意 下 列 幾 點 ：  

•  熱 水 消 毒 器 必 須 置 於 診 療 室 內 。  

•  熱 水 消 毒 器 必 須 由 訓 練 有 素 的 員 工 操 作 。  

•  已 清 潔 的 工 具 必 須 完 全 浸 沒 在 水 中 。  

•  消 毒 器 不 得 裝 得 過 滿 。  

•  水 達 沸 點 後 最 少 待 十 分 鐘 才 取 出 工 具，不 可 在 中 途 放

入 其 他 工 具，例 如 燒 水 時 不 要 把 工 具 放 入 熱 水 消 毒 器

內 。 每 次 均 應 使 用 計 時 器 。  

•  用 具 消 毒 後 應 用 經 消 毒 的 鉗 子 取 出，並 放 在 預 先 鋪 了

消 毒 紙 張 ／ 布 的 手 推 車 上 ， 再 蓋 上 經 消 毒 的 紙 張 ／

布 。 每 批 工 具 都 要 在 四 小 時 內 使 用 。  

•  熱 水 消 毒 器 內 的 水 應 至 少 每 天 更 換，或 當 受 到 污 染 時

更 換 。 每 天 一 早 便 應 為 熱 水 消 毒 器 注 水 。  

 

   化學消毒劑 

不 耐 熱 的 工 具 可 選 用 化 學 消 毒 劑 消 毒 ， 但 缺 點 是 可 能 具

腐 蝕 性 、 對 不 同 微 生 物 的 消 毒 效 果 不 一 、 易 失 去 效 力 及

殺 菌 速 度 不 一 (不 同 化 學 消 毒 劑 的 特 性 見 附 錄 VI)。  

 

使 用 化 學 消 毒 劑 時 請 注 意 下 列 幾 點 ：  

•  消 毒 劑 的 盛 器 必 須 在 重 新 注 入 前 徹 底 滅 菌。不 可 追 加

消 毒 劑 。  

•  應 在 每 個 盛 器 上 加 上 標 籤，列 明 成 分、採 用 的 濃 度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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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效 日 期 。  

•  肯 定 所 使 用 的 濃 度 能 發 揮 最 大 功 效 。  

•  消 毒 劑 的 盛 器 不 應 保 持 開 啟，因 為 消 毒 劑 很 易 受 污 染

而 滋 生 致 病 的 微 生 物。另 外，戊 二 醛 揮 發 時 可 造 成 職

業 性 危 險 。  

•  遵 照 指 示 使 用 適 當 的 消 毒 劑 (見 附 錄 VI)。  

 

VI. 環境控制  

 (A) 通 風  

門 診 診 所 常 見 的 傳 染 病 大 部 分 是 病 毒 性 呼 吸 系 統 感 染 。病 毒 在

診 所 內 引 發 的 傳 染 風 險 與 在 社 區 內 傳 播 疾 病 的 風 險 相 近 。有 傳

染 性 的 飛 沫 在 空 氣 中 不 會 長 時 間 懸 浮 ，因 此 一 般 無 需 特 別 的 空

氣 處 理 及 通 風 措 施 。 診 症 室 在 診 斷 這 類 病 者 後 可 如 常 使 用 。  

 

病 人 可 能 會 在 胸 肺 科 診 所 或 其 他 門 診 診 所 接 觸 到 結 核 病 病 人 。

含 有 結 核 病 菌 的 飛 沫 核 可 以 長 時 間 停 留 在 空 氣 中 。沒 有 抵 抗 力

的 病 人 可 通 過 吸 入 這 些 懸 浮 空 中 的 飛 沫 核 而 受 到 感 染 。為 了 儘

量 降 低 感 染 風 險 ， 診 所 應 該 ：  

 

•  保 持 診 所 內 所 有 房 間 有 大 量 新 鮮 空 氣 流 通 。  

•  空 氣 的 流 通 方 向 應 調 校 為 由 空 氣 較 清 新 的 範 圍 流 向 污 濁 的

地 方 。  

•  空 氣 調 節 器 的 過 濾 網 應 每 兩 個 月 清 潔 一 次 或 按 照 中 心 主 管

建 議 的 時 間 進 行 清 潔 。  

•  至 於 指 定 房 間 ， 最 好 維 持 至 少 每 小 時 6 次 空 氣 轉 換 。 如 通

風 系 統 未 能 提 供 足 夠 氣 流，手 提 式 的 HEPA 過 濾 器 (例 如 IQ 

Air)可 補 其 不 足 ， 並 增 加 空 氣 流 通 量 。  

 

 (B) 家具及其他附屬裝置 

•  等 候 室 的 家 具 應 經 常 清 潔 ， 或 在 有 污 漬 時 加 以 清 洗 。  

•  診 症 室 的 床 需 每 天 清 潔；或 在 有 污 垢；或 受 到 污 染 後 清 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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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其 他 的 結 構 表 面 、 附 屬 裝 置 、 設 備 亦 須 經 常 清 潔 。  

•  有 傳 染 病 徵 狀 的 病 人 用 過 的 房 間 如 懷 疑 環 境 受 到 污 染 ， 應

進 行 清 潔 及 消 毒 。  

•  最 好 以 用 力 擦 洗 的 濕 洗 方 法 清 潔 。  

•  水 桶 在 使 用 後 應 清 洗 ， 並 在 風 乾 後 存 放 。  

•  抹 布 在 使 用 後 應 以 熱 水 及 清 潔 劑 洗 淨 ， 再 以 清 水 沖 洗 並 晾

乾 。  

•  應 制 定 清 潔 時 間 表 、 操 作 守 則 及 員 工 訓 練 ， 並 予 以 遵 循 。  

 

 (C) 地 板 

•  每 天 清 潔 地 板 ， 或 視 乎 診 所 設 施 的 需 要 增 加 清 潔 的 次 數 。  

•  最 好 以 用 力 擦 洗 的 濕 洗 方 法 清 潔 ， 定 期 使 用 清 水 及 清 潔 劑

清 潔 。  

•  清 洗 地 板 應 從 較 潔 淨 的 地 方 入 手 ， 再 清 洗 較 不 潔 的 地 方 (包

括 應 最 後 才 清 潔 的 洗 手 間 )。  

•  水 桶 在 使 用 後 應 清 洗 ， 並 在 風 乾 後 存 放 。  

•  地 拖 在 使 用 後 應 以 熱 水 及 清 潔 劑 洗 淨 ， 再 以 清 水 沖 洗 並 晾

乾 。  

•  應 制 定 清 潔 時 間 表 、 操 作 守 則 及 員 工 訓 練 計 劃 ， 並 予 以 遵

循 。  

 

 (D) 血液或體液濺溢  

•  濺 出 的 血 液 或 體 液 必 須 立 即 清 理 。  

•  如 預 料 會 有 液 體 外 濺，須 穿 戴 手 套 及 適 當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。

•  如 有 血 液 濺 出 ， 應 用 蘸 有 1 份 家 用 漂 白 劑 (5.25%次 氯 酸 鈉 )

混 和 4 份 清 水 吸 水 力 強 的 即 棄 物 料 ， 清 理 可 見 的 血 漬 ， 待

10 分 鐘 後 再 以 清 水 沖 洗 。  

•  如 濺 出 其 他 體 液 ， 以 吸 水 力 強 的 即 棄 物 料 清 理 可 見 的 污

漬，再 以 1 份 家 用 漂 白 劑 (5.25%次 氯 酸 鈉 )混 和 49 份 清 水 消

毒 ， 待 30 分 鐘 後 再 以 清 水 沖 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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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需 重 覆 使 用 的 清 潔 用 具 如 地 拖 /地 布 ， 使 用 後 應 妥 善 處 理 。

將 用 具 浸 在 1 比 49 稀 釋 家 用 漂 白 劑 (5.25%次 氯 酸 鈉 )內 30

分 鐘 ， 再 以 清 潔 劑 及 清 水 清 洗 。 待 乾 透 後 再 用 。  

•  所 有 受 污 染 的 廢 物 必 須 棄 於 適 當 垃 圾 袋 內 。  

•  除 去 手 套 後 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假 如 意 外 地 接 觸 到 血 液 或 體 液 ， 應 用 梘 液 和 水 徹 底 清 洗 受

污 染 的 部 位 。  

 

VII. 處理及棄置利器  

•  處 理 利 器 時 ， 要 特 別 小 心 。  

•  應 盡 量 使 用 置 有 安 全 設 備 或 機 械 控 制 的 針 ， 避 免 刺 傷 皮 膚 。  

•  不 可 徒 手 從 注 射 針 上 移 除 用 過 的 針 咀 及 不 可 徒 手 屈 曲、折 斷 或 移

動 用 過 的 針 咀 。  

•  使 用 後 的 針 盡 量 避 免 再 套 上 針 套 。  

•  如 有 必 要 套 上 針 套 ， 應 使 用 針 咀 回 套 裝 置 ， 避 免 刺 傷 皮 膚 。  

•  注 射 針 及 利 器 必 須 棄 置 在 防 穿 漏 的 容 器 內 。  

•  利 器 箱 不 要 盛 載 過 滿 ， 大 約 四 分 之 三 容 量 時 ， 便 應 妥 善 棄 置 。  

•  保 持 利 器 箱 乾 爽 。  

•  利 器 箱 應 穩 固 地 垂 直 擺 放 ， 並 放 在 就 近 利 器 使 用 的 合 適 地 方 。  

•  棄 置 時 ， 要 密 封 利 器 箱 ， 然 後 放 進 紅 色 廢 物 袋 內 ， 並 於 袋 外 寫 明

「 生 物 性 危 害 」 的 標 籤 以 便 妥 善 棄 置 。  

 

VIII. 被服處理 

•  處 理 用 過 的 衣 物 時 應 採 取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。  

•  處 理 用 過 的 被 服 時 應 穿 上 適 當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。  

•  清 潔 的 衣 物 應 與 用 過 的 衣 物 分 開 處 理 、 清 洗 及 運 送 。  

•  不 建 議 在 病 人 護 理 區 域 內 把 用 過 的 被 服 分 類 或 作 事 前 沖 洗 。  

•  盡 量 減 少 處 理 已 污 染 的 被 服 。 在 送 往 清 洗 前 ， 應 將 之 放 於 塑 袋／

水 溶 袋 內 ， 並 加 上 「 污 染 被 服 」 的 標 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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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. 廢物處理 

在 門 診 環 境 產 生 的 廢 物 應 即 時 分 類 ， 診 症 區 域 應 使 用 附 有 腳 踏 的 有

蓋 廢 物 箱 。  

 

 (A) 廢物的分類 

  (i) 家用廢物 

包 裝 紙 、 辦 公 室 紙 張 及 其 他 棄 置 物 應 放 進 黑 色 廢 物 袋 ，

以 處 理 家 居 垃 圾 的 方 式 棄 置 。  

 

  (i i) 醫療廢物 

利 器 箱 、 一 些 滴 著 血 液 、 凝 有 血 塊 或 含 有 自 由 流 動 血 液

的 敷 料 ／ 棉 花 球 ， 以 及 其 他 可 能 受 感 染 的 廢 物 ， 均 須 放

置 在 紅 色 廢 物 袋 內 。 人 類 及 動 物 組 織 須 放 置 在 黃 色 廢 物

袋 內 。  

 

  (iii) 化學廢物 

已 過 期 的 含 細 胞 毒 素 藥 物 或 其 他 藥 劑 製 品 ， 以 及 從 損 毀

的 溫 度 計 或 血 壓 計 流 出 的 水 銀 並 不 是 醫 療 廢 物 ， 應 以 處

理 化 學 廢 物 的 方 式 棄 置 。  

 

 (B) 廢物的棄置 

•  當 廢 物 袋 盛 載 大 約 四 分 之 三 容 量 時 ， 應 將 袋 口 縛 紥 好 。 家

用 廢 物 應 每 天 棄 置 。 紅 色 廢 物 袋 應 存 放 於 指 定 的 地 方 ， 這

個 地 方 必 須 有 清 晰 可 見 的 警 告 標 誌 ， 且 能 防 止 水 及 雨 水 滴

滲 ， 亦 不 會 有 老 鼠 出 沒 。 該 存 放 地 方 亦 不 得 讓 未 經 授 權 者

進 入 。  

•  關 於 醫 療 廢 料 的 分 隔 、 標 識 、 貯 存 及 處 置 ， 須 依 照 環 境 保

護 署 的 「 醫 療 廢 物 產 生 者 之 醫 療 廢 物 管 理 工 作 守 則 」 。  

 

X. 樣本處理 

•  樣 本 應 循 正 確 程 序 收 集 ， 並 放 進 防 漏 容 器 內 。 蓋 子 應 緊 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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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樣 本 容 器 的 表 面 不 應 受 到 污 染 。  

•  放 置 樣 本 的 托 盤 應 徹 底 清 潔 及 定 期 消 毒 (至 少 每 天 或 當 受 到 污 染

時 )。  

•  貯 存 樣 本 的 冷 凍 箱 應 清 楚 貼 上 標 識 ， 不 可 用 以 放 置 食 物 、 飲 料 或

藥 物 。  

•  樣 本 在 運 往 化 驗 所 的 途 中 須 盡 量 保 持 直 立 擺 放 ， 以 免 洩 漏 。  

•  樣 本 須 放 在 獨 立 的 塑 料 袋 內 方 可 運 送 ， 化 驗 表 格 須 置 於 膠 袋 外 。

•  接 觸 樣 本 後 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應 指 示 樣 本 運 送 人 員 有 關 處 理 濺 溢 的 方 法 。  

•  運 送 貨 車 上 應 備 有 處 理 濺 溢 的 工 具 。  

 

XI. 個人衞生 

 (A) 員 工 

•  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時 應 戴 上 外 科 手 術 口 罩 。 當 出 現 發 熱

或 有 其 他 傳 染 病 疑 似 徵 狀 時，應 立 即 放 下 職 務 並 前 往 求 醫。

•  制 服 要 齊 整 ， 並 與 便 服 分 開 擺 放 。  

•  白 袍 ／ 制 服 只 可 在 診 所 範 圍 內 穿 上 。  

•  勤 加 洗 手 ， 離 開 診 所 前 切 記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切 記 在 飲 食 前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絕 對 不 得 在 診 症 或 治 療 室 內 飲 食 。  

•  接 觸 眼 睛 、 口 或 鼻 子 之 前 後 ， 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•  傷 口 須 用 防 水 膠 布 蓋 上 。  

 

 (B) 病 人 

•  嚴 格 遵 守 第 10 頁 所 載 的 呼 吸 道 衞 生 ／ 咳 嗽 禮 儀 。  

•  離 開 診 所 前 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 

 

XII. 僱員健康 

 (A) 員 工 不 適 的 報 告 及 記 錄 

•  當 員 工 出 現 發 熱 或 其 他 傳 染 病 的 徵 狀 時 ， 應 通 知 主 管 ／ 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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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感 染 控 制 主 任 ， 並 立 即 求 醫 。 主 管 ／ 診 所 感 染 控 制 主 任

應 將 員 工 呈 報 的 病 情 記 錄 在 「 員 工 患 病 記 錄 」 內 。  

•  所 有 員 工 ， 尤 其 是 經 常 接 觸 結 核 病 病 人 的 員 工 ， 一 旦 發 覺

出 現 類 似 結 核 病 的 病 徵 時 ， 必 須 立 即 接 受 檢 驗 。  

 

 (B) 防疫注射 

建 議 每 間 診 所 備 存 員 工 的 接 種 疫 苗 記 錄 (例 如 乙 型 肝 炎 、 麻 疹 、

德 國 麻 疹 、 流 感 及 水 痘 )。  

 

  (i) 乙型肝炎 

所 有 醫 護 人 員 應 接 受 乙 型 肝 炎 疫 苗 注 射 ， 並 確 定 他 們 注

射 後 的 血 清 狀 況 。  

 

  (i i) 麻疹及德國麻疹  

所 有 醫 護 人 員 應 通 過 接 種 疫 苗 或 醫 療 評 估 ， 確 保 對 麻 疹

及 德 國 麻 疹 有 免 疫 力 。  

 

  (iii) 流 感 

所 有 醫 護 人 員 應 在 每 年 預 料 流 感 高 峰 期 來 臨 前 至 少 兩 星

期 ， 接 受 流 感 疫 苗 注 射 。  

 

  (vi) 水 痘 

經 常 與 免 疫 力 受 損 的 病 人 、 孕 婦 及 兒 科 病 人 接 觸 的 醫 護

人 員 ， 應 通 過 接 種 疫 苗 或 醫 療 評 估 ， 確 保 對 水 痘 有 免 疫

力 。  

 

 (C) 意外及危險事故  

•  應 囑 咐 所 有 人 員 在 發 生 意 外 及 危 險 事 故 後 ， 根 據 部 門 的 政

策 通 知 診 所 的 主 管 ／ 診 所 感 染 控 制 主 任 ， 尤 其 是 有 關 利 器

的 意 外 。  

•  所 有 經 呈 報 的 意 外 須 備 存 在 事 故 的 記 錄 簿 上 。 有 關 的 記 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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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須 加 以 檢 討 及 監 察，以 便 採 取 所 需 的 改 善 及 預 防 措 施。

 

 (D) 受到污染後的處理 

•  受 到 血 液 或 體 液 污 染 後 ， 必 須 儘 快 採 取 急 救 措 施 。  

•  如 發 生 有 關 利 器 的 意 外 ， 應 先 用 梘 液 及 清 水 徹 底 冲 洗 傷

口 ， 然 後 進 行 消 毒 及 包 紮 。  

•  至 於 黏 膜 接 觸 意 外 ， 例 如 外 物 濺 入 眼 睛 ， 應 立 即 以 大 量 自

來 水 清 洗 受 污 染 部 位 。  

•  受 污 染 的 員 工 應 就 風 險 評 估 及 「 針 刺 意 外 或 接 觸 帶 血 液 或

體 液 黏 膜 後 的 處 理 程 序 －  預 防 乙、丙 型 肝 炎 及 愛 滋 病 病 毒

感 染 的 一 般 指 引 」 所 載 的 處 理 方 法 ， 徵 詢 醫 生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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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  
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指 引 (應 用 於 沙 士 不 同 的 戒 備 級 別 )  

 

引 言  

1 . 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1( 簡 稱 沙 士 或 「 非 典 型 肺 炎 」 ) 是 由 獨 存

於 人 類 的 沙 士 冠 狀 病 毒 所 引 致 。 病 毒 主 要 經 由 飛 沫 、 霧 化 的 呼 吸 道 分

泌 物 及 直 接 接 觸 病 人 的 分 泌 物 、 排 泄 物 及 污 染 物 傳 播 ， 可 通 過 與 感 染

病 毒 者 密 切 接 觸 或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接 觸 而 受 到 感 染 。  
 
2 .  由 於 醫 院 處 理 的 病 人 一 般 較 為 嚴 重 ， 在 醫 院 內 接 觸 疑 似 個 案 病 人

的 時 間 亦 相 應 較 長 ， 因 此 儘 管 衞 生 署 轄 下 的 診 所 為 大 量 病 人 提 供 多 元

化 的 服 務 ， 但 相 對 醫 院 來 說 ， 診 所 內 受 病 毒 感 染 的 機 會 仍 相 應 較 低 。

然 而 ， 我 們 在 護 理 病 人 時 ， 仍 要 保 持 高 度 警 覺 ， 實 行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，

預 防 沙 士 或 其 他 經 由 飛 沫 傳 播 的 傳 染 病 。 這 份 附 錄 載 有 增 補 的 防 護 措

施 ， 並 重 點 指 出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程 序 。  
 
3 .  由 於 這 份 附 錄 收 集 了 眾 多 臨 時 措 施 ， 所 以 應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根 據 沙

士 的 流 行 病 學 及 臨 床 進 程 而 重 新 檢 閱 。  
 

原 則  

4 .  這 份 附 錄 所 載 的 措 施 基 於 以 下 原 則 訂 立 ，目 的 是 為 減 低 醫 護 人 員 、

病 人 或 服 務 對 象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感 染 沙 士 的 風 險 和 程 度 ：  

( a )  加 入 預 防 飛 沫 和 接 觸 傳 播 的 守 則 ， 加 強 診 所 內 的 標 準 防 護 措

施 。  

( b )  保 持 高 度 警 覺 ， 採 取 病 人 分 流 及 員 工 自 我 隔 離 措 施 。  

( c )  正 確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。  

( d )  在 可 能 接 觸 受 感 染 病 人 後 採 取 標 準 消 毒 程 序 。  

在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中 加 入 預 防 飛 沫 和 接 觸 傳 播 的 守 則  

5 .  衞 生 署 轄 下 所 有 診 所 應 嚴 格 執 行 以 下 的 飛 沫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沙 士 的 個 案 定 義 ( 世 衞 ， 2 0 0 3 年 8 月 1 4 日 ) ： ( a ) 發 熱 ( 攝 氏 3 8 度 或 以 上 ) 、 ( b ) 一

種 或 以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， 包 括 咳 嗽 、 氣 促 及 呼 吸 困 難 、 ( c ) 放 射 攝 影 的 證 據 顯

示 ， 肺 部 浸 潤 情 況 與 肺 炎 或 呼 吸 窘 迫 綜 合 症 的 症 狀 脗 合 ， 以 及 ( d ) 沒 有 其 他 診 斷

可 完 全 解 釋 疾 病 為 何 。 在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 應 參 照 最 新 定 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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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醫 護 人 員 如 曾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密 切 接 觸 2 沙 士 患 者 ，

應 安 排 他 們 暫 停 上 班 ； 如 有 醫 護 人 員 具 有 懷 疑 是 沙 士 的 病 徵

及 病 歷 ， 應 考 慮 讓 他 們 暫 停 上 班 。  
( b )  在 診 症 區 域 應 戴 上 外 科 手 術 口 罩 ， 並 在 使 用 口 罩 時 注 意 以 下

事 宜 ：  
( i )  在 進 行 可 能 產 生 飛 沫 的 病 人 護 理 程 序 後 ， 必 須 棄 置 口

罩 ；  
( i i )  每 日 更 換 新 的 口 罩 (在 使 用 非 外 科 口 罩 時 ， 如 N95口 罩 ，

應 依 循 生 產 商 的 建 議 )；  
( i i i )  在 非 診 所 範 圍 內 不 應 戴 上 同 一 口 罩 。  

( c )  每 次 接 觸 病 人 後 、 更 換 手 套 ／ 口 罩 或 保 護 袍 ／ 制 服 ／ 白 袍 後 ，

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。 (請 參 閱 第 7頁 “ 潔 手 的 五 個 時 刻 ＂ )  
( d )  保 護 衣 物 (如 白 袍 、制 服 或 保 護 袍 等 )應 在 指 定 診 所 範 圍 內 的 診

症 區 域 內 使 用 。 保 護 衣 物 不 應 在 診 症 區 域 外 使 用 。  
 

6 .  以 下 各 項 為 針 對 病 人 ／服務對象 的 預 防 措 施 ：  
( a )  要 求 所 有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在 公 眾 區 域 及 診 症 區 域 內 戴 上 外 科

口 罩 。 當 戒 備 級 別 啟 動 時 ， 須 特 別 要 求 那 些 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

徵 狀 或 發 熱 者 戴 上 口 罩 。  
( b ) 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的 分 流  

( i ) 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會 被 要 求 自 行 確 認 是 否 曾 經 與 沙 士 患

者 有 密 切 接 觸 而 可 能 受 到 感 染 ，或 有 否 出 現 懷 疑 感 染 沙

士 的 症 狀 。  

( i i )  須 要 求 感 染 風 險 較 高 的 服 務 對 象 [根 據 上 述 ( i ) 項 所 確 認 ]

戴 上 外 科 口 罩 ， 並 在 已 加 強 防 護 措 施 的 指 定 房 間 接 受 診

治 。  

( i i i )  在 進 行 高 風 險 程 序 時 應 穿 戴 N95口 罩 、 手 套 、 眼 罩 及 保

護 衣 物 。  

 

7 .  應 遵 從 環 境 控 制 防 護 措 施 (載 列 於「 控 制 病 菌 感 染 方 法 指 引 (適 用 於

診 所 運 作 環 境 )」 內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第 VI部 ， 有 關 指 引 見 於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c h p . g o v . h k / f i l e s / p d f / I C_ p r a c t i c e _ i n _ c l i n i c_2010_ch i . pd f ) ，

並 採 取 以 下 加 強 措 施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密 切 接 觸 是 指 「 為 懷 疑 或 可 能 患 有 沙 士 的 人 士 提 供 照 顧 、 與 其 同 住 或 曾 直 接 接

觸 其 呼 吸 道 分 泌 物 或 體 液 」 。 ( 世 衞 ， 2 0 0 3 年 4 月 1 日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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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感 染 沙 士 風 險 較 高 的 病 人 應 在 指 定 房 間 內 接 受 診 治 。 該 指 定

房 間 應 備 有 良 好 的 通 風 設 備 ， 最 好 設 有 獨 立 的 洗 手 設 備 。  

( b )  如 非 必 要 ， 儘 量 避 免 進 行 產 生 霧 化 粒 子 的 程 序 ， 否 則 以 上 程

序 應 在 負 壓 室 或 上 述 的 指 定 房 間 進 行 。 員 工 應 在 進 入 房 間 前

穿 戴 眼 罩 、N95口 罩 、保 護 袍 及 手 套 ，並 在 進 行 程 序 後 將 有 關

裝 備 妥 善 棄 置 或 消 毒 。  

( c )  廢 物 要 包 好 及 放 入 有 蓋 垃 圾 桶 內 ， 以 便 循 一 般 途 徑 棄 置 。  

( d )  已 污 染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及 其 他 物 品 不 應 放 置 於 非 病 人 護 理 區

域 。  

 

在 發 現 沙 士 疑 似 或 確 診 個 案 後 採 取 的 感 染 控 制 程 序  

8 .  在 護 理 懷 疑 或 證 實 感 染 沙 士 的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後 ：  

( a )  應 儘 快 關 閉 現 場 進 行 消 毒 。  

( b )  診 治 期 間 用 過 的 地 方 或 物 件 ， 用 一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( 5 . 2 5 % 次 氯

酸 鈉 )混 和 49份 清 水 消 毒 (或 用 70%酒 精 消 毒 金 屬 表 面 )。  

 

9 .  在 診 所 內 為 沙 士 患 者 提 供 護 理 服 務 ， 一 般 不 視 為 密 切 接 觸 ， 在 診

症 或 其 他 治 療 程 序 中 長 時 間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接 觸 患 者 則 屬 例

外 。任 何 員 工 ，如 曾 與 沙 士 患 者 (或 懷 疑 個 案 )有 密 切 接 觸 ，均 被 要 求 根

據 衞 生 署 的 規 定 進 行 檢 疫 隔 離 。  

 

10 .  如 在 翌 日 或 隨 後 證 實 早 前 的 服 務 對 象 ／ 病 人 或 員 工 感 染 沙 士 ， 診

所 應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：  

( a )  如 診 所 已 每 天 進 行 消 毒 程 序 ，診 所 只 要 依 循 第 8段 所 列 的 正 常

消 毒 程 序 進 行 消 毒 便 可 ， 無 須 加 強 清 洗 或 關 閉 診 所 。  

( b )  如 診 所 在 有 關 病 人 求 診 後 未 進 行 消 毒 ， 應 安 排 全 面 消 毒 ， 並

在 消 毒 期 間 關 閉 診 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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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對 沙 士 的 應 變 級 別  

 

沙 士 的 應 變 級 別 分 為 三 個 ：  

 

戒 備 級 別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啟 動  

( a )  本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化 驗 結 果 證 實 有 沙 士 個 案 ； 或  

( b )  本 港 已 發 出 沙 士 警 示 **。  

 

第 1級  

當 本 港 有 一 宗 或 以 上 化 驗 結 果 證 實 的 沙 士 零 星 個 案 ， 則 會 在 收 到 化 驗

結 果 後 的 12小 時 內 啟 動 第 1級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
第 2級  

當 有 跡 象 顯 示 沙 士 在 本 港 蔓 延 ， 則 啟 動 第 2級 應 變 計 劃 。  

 

* * 沙 士 警 示 是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所 下 定 義 ， 以 確 保 在 排 除 患 者 感 染 非

典 型 肺 炎 或 沙 士 之 前 ， 各 有 關 方 面 已 採 取 適 當 的 感 染 控 制 和 公 共

衞 生 措 施 。 沙 士 警 示 的 定 義 如 下 ：  

 同 一 病 房 或 單 位 內 有 兩 名 或 以 上 的 醫 護 人 員 ， 其 臨 床 情 況 與 世

衞 就 沙 士 所 下 定 義 一 致 ， 並 先 後 在 十 天 內 發 病 ； 或  

 在 醫 院 同 一 病 房 ／ 單 位 有 三 名 或 以 上 人 士 ( 醫 護 人 員 及 ／ 或 醫 院

其 他 員 工 及 ／ 或 病 人 及 ／ 或 醫 院 訪 客 ) ， 其 情 況 與 世 衞 就 沙 士

所 下 定 義 一 致 ， 並 先 後 在 十 天 內 發 病 。  

 



 

 27 

在 戒 備 級 別 、 第 1級 及 第 2級 啓 動 時 應 用  
衞 生 署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內 的 指 定 區 域 #  

 
 
 
 
非病人護理區域A 
－一般行政事務 
－辦公室 

 
 
房間1 
 
 

 
房間2 

 
房間3 

 
房間4 

 
房間5 
 
指定房間D 

 

公眾區域Ｂ(等候大堂) 

診症區域C

(診症室)

 
區 域 *  指 定 用 途  例 子  感 染 控 制 防 護 措 施  

A  非 病 人 護 理

區 域  
一 般 辦 公 室  無 須 穿 戴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

B 公 眾 區 域  等 候 大 堂  建 議 所 有 人 士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，出 現

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或 發 熱 的 病 人 必

須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 

C 診 症 區 域  進 行 一 般 治

療 程 序 的 診

症 室  

服 務 對 象 ：建 議 所 有 人 士 戴 上 外 科

口 罩 ，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或 發 熱

的 病 人 必 須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 
員 工 ： 必 須 穿 戴 外 科 口 罩 及 保 護

袍 ，進 行 個 別 程 序 時 須 穿 戴 其 他 所

需 的 保 護 衣 物  

D 指 定 房 間  處 理 懷 疑 或

可 能 感 染 沙

士 患 者 的 指

定 房 間  

服 務 對 象 ：必 須 戴 上 外 科 手 術 口 罩

員 工 ： 必 須 穿 戴 外 科 口 罩 及 保 護

袍 ， 進 行 高 風 險 程 序 時 須 穿 戴 N95

口 罩 及 其 他 適 當 的 保 護 衣 物 (例 如 ：

保 護 袍 和 眼 罩 )，同 一 套 個 人 防 護 裝

備 不 可 在 指 定 區 域 外 使 用 。  

#  此 範 本 只 為 衞 生 署 內 備 有 臨 床 服 務 的 單 位 所 設 計 。臨 床 服 務 單 位 被 界 定 通 常 為

向 病 人 提 供 個 人 健 康 服 務 的 地 方 ， 但 亦 包 括 為 健 康 人 士 提 供 健 康 服 務 的 地 方 。

如 把 指 引 及 範 本 應 用 於 非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， 則 須 作 出 適 當 修 訂 。  

*  劃 分 成 A 、B 、C 及 D 四 個 區 域 的 做 法 未 必 適 用 於 所 有 服 務 單 位 。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

可 合 併 A 區 和 B 區 ， 但 所 有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必 須 設 有 D 區 。  



 

附 錄 I I  
感 染 控 制 措 施 指 引 (在 政 府 流 感 大 流 行 應 變 計 劃 的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：情

況 ( b )或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啓 動 時 採 用 )  
 
引 言  

 
1 .  甲 型 流 感 病 毒 中 有 16 種 亞 型 已 知 可 於 禽 鳥 間 傳 播 ， 因 而 為 流 感 病

毒 廣 泛 地 提 供 病 毒 溫 床 。 現 今 ， 導 致 嚴 重 獸 疫 的 高 傳 染 性 及 快 速 致 命

的 疾 病 是 由 甲 型 流 感 病 毒 中 的 H5及 H 7亞 型 病 毒 所 引 致 ，而 有 記 錄 的 人

類 感 染 個 案 亦 是 由 H5及 H7 亞 型 病 毒 造 成 。病 毒 主 要 由 飛 沫 、霧 化 的 呼

吸 道 分 泌 物 及 直 接 接 觸 病 人 的 分 泌 物 和 污 染 物 傳 播 ， 可 通 過 與 感 染 病

毒 者 密 切 接 觸 或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接 觸 感 染 者 而 受 到 感 染 。  
 
2 .  為 配 合 區 內 禽 流 感 情 況 的 發 展 ， 政 府 已 經 更 新 流 感 大 流 行 應 變 計

劃 ， 並 包 括 一 個 三 級 應 變 系 統 ， 即 戒 備 級 別 、 嚴 重 級 別 及 緊 急 級 別 ：  
 戒 備 應 變 級 別 ：  

( a )  香 港 境 外 證 實 在 家 禽 中 爆 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 
( b )  香 港 境 內 證 實 在 檢 疫 中 的 入 口 禽 鳥 、 野 生 禽 鳥 、 休 憩 公 園 、

寵 物 店 或 自 然 環 境 中 出 現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個 案  
( c )  香 港 境 外 證 實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個 案  

 

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：  

( a )  香 港 境 內 證 實 家 禽 所 處 環 境 或 在 零 售 市 場 或 農 場 的 家 禽 中 爆

發 高 致 病 性 禽 流 感  
( b )  香 港 境 內 證 實 出 現 人 類 感 染 禽 流 感 的 個 案 ， 但 無 證 據 顯 示 病

毒 容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 
 

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：  

( a )  確 定 外 地 或 本 港 出 現 容 易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傳 播 的 新 型 流 感  

( b )  世 衞 發 出 流 感 大 流 行 宣 告  

 

3 .  衞 生 署 轄 下 的 診 所 為 大 量 病 人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服 務 ， 在 診 所 環 境 內

會 有 受 到 病 毒 感 染 的 風 險 。 我 們 必 須 維 持 優 良 感 染 控 制 標 準 以 減 低 風

險 。 這 份 附 錄 載 有 增 補 的 防 護 措 施 ， 並 重 點 指 出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現 有

程 序 。  

 

4 .  這 份 附 錄 收 集 了 眾 多 臨 時 措 施 ， 所 以 應 每 隔 一 段 時 間 在 我 們 對 新

型 流 感 病 毒 的 流 行 病 學 及 臨 床 進 程 的 了 解 加 深 時 ， 重 新 予 以 檢 討 。  

 

原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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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這 份 附 錄 所 載 的 措 施 基 於 以 下 原 則 訂 立 ，目 的 是 為 減 低 醫 護 人 員 、

病 人 或 服 務 對 象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感 染 新 型 流 感 的 風 險 和 程 度 ：  
( a )  加 入 預 防 飛 沫 和 接 觸 傳 播 守 則 ， 加 強 診 所 內 的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。 
( b )  保 持 高 度 警 覺 ， 採 取 病 人 分 流 及 員 工 自 我 隔 離 措 施 。  
( c )  正 確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
( d )  在 可 能 接 觸 受 感 染 病 人 後 採 取 標 準 消 毒 程 序 。  
( e )  接 種 現 時 世 衞 所 建 議 的 流 感 疫 苗 。  
 

在 標 準 防 護 措 施 中 加 入 預 防 飛 沫 和 接 觸 傳 播 的 守 則  

 
6 .  衞 生 署 轄 下 所 有 診 所 應 嚴 格 執 行 以 下 的 飛 沫 傳 播 防 護 措 施 ：  

( a )  醫 護 人 員 如 曾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密 切 接 觸 ∗新 型 流 感 患

者 ， 應 安 排 他 們 暫 停 上 班 。  
( b )  在 診 症 區 域 應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，並 在 使 用 口 罩 時 注 意 以 下 事 宜 ： 

( i )  在 進 行 可 能 產 生 飛 沫 的 病 人 護 理 程 序 後 ， 必 須 棄 置 口

罩 ；  
( i i )  每 日 更 換 新 的 口 罩 (在 使 用 非 外 科 口 罩 時 ， 如 N95口 罩 ，

應 依 循 生 產 商 的 建 議 )；  
( i i i )  在 非 診 所 範 圍 內 不 應 戴 上 同 一 口 罩 。  

( c )  每 次 接 觸 病 人 後 、 更 換 手 套 ／ 口 罩 或 保 護 袍 ／ 制 服 ／ 白 袍 後 ，

必 須 進 行 手 部 衞 生 程 序 。 (請 參 閱 第 7頁 “ 潔 手 的 五 個 時 刻 ＂ )  
( d )  保 護 衣 物 ( 如 白 袍 、 制 服 或 保 護 袍 等 ) 應 在 指 定 診 所 範 疇 內 的

診 症 區 域 內 使 用 。 保 護 衣 物 不 應 在 診 症 區 域 外 使 用 。  
 
7 .  以 下 各 項 為 針 對 病 人 ／服務對象 的 預 防 措 施 ：  

( a )  要 求 所 有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在 公 眾 區 域 及 診 症 區 域 內 戴 上 外 科

口 罩 ， 須 特 別 要 求 那 些 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或 發 熱 者 戴 上 口

罩 。  
( b )  病 人 ／ 服務對象的 分 流  

( i )  病 人 ／ 服 務 對 象 會 被 要 求 自 行 確 認 是 否 曾 經 與 新 型 流 感

患 者 有 密 切 接 觸 而 可 能 受 到 感 染 ， 或 有 否 出 現 懷 疑 感 染

流 感 的 症 狀 。  
( i i )  感 染 風 險 較 高 的 服 務 對 象 [ 根 據 上 述 ( i ) 項 所 確 認 ] 必 須 戴

上 外 科 口 罩 ， 並 在 已 加 強 防 護 措 施 的 指 定 房 間 接 治 受 診

治 。  
( i i i )  在 進 行 高 風 險 程 序 時 應 穿 戴 N95 口 罩 、 手 套 、 眼 罩 及 保

護 衣 物 。  
 
8 .  應 遵 從 環 境 控 制 防 護 措 施 ( 載 列 於 「 控 制 病 菌 感 染 方 法 指 引 ( 適 用

於 診 所 運 作 環 境 ) 」 內 的 感 染 控 制 措 施 第 VI 部 ， 有 關 指 引 見

於 h t tp : / /www.chp . gov .hk / f i l e s / pd f / IC_p rac t i c e_ in_c l i n i c_2010_ch i . pd f )
， 並 採 取 以 下 加 強 措 施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a )  感 染 新 型 流 感 風 險 較 高 的 病 人 應 在 指 定 房 間 內 接 受 診 治 。 該

 
∗密 切 接 觸 是 指 「 為 懷 疑 或 可 能 患 有 新 型 流 感 的 病 人 提 供 照 顧 、 與 其 同 住 或 曾 直

接 接 觸 其 呼 吸 道 分 泌 物 或 體 液 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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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定 房 間 應 備 有 良 好 的 通 風 設 備 ， 最 好 設 有 獨 立 的 洗 手 設 備 。 
( b )  如 非 必 要 ， 盡 量 避 免 進 行 產 生 霧 化 粒 子 的 程 序 ， 否 則 以 上 程

序 應 在 負 壓 室 或 上 述 的 指 定 房 間 進 行 。 員 工 應 在 進 入 房 間 前

穿 戴 眼 罩 、 N95 口 罩 、 保 護 袍 及 手 套 ， 並 在 進 行 程 序 後 將 有

關 裝 備 妥 善 棄 置 或 消 毒 。  
( c )  廢 物 要 包 好 及 放 入 有 蓋 垃 圾 桶 內 ， 以 便 循 一 般 途 徑 棄 置 。  
( d )  已 污 染 的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及 其 他 物 品 不 應 放 置 於 非 病 人 護 理 區

域 。  
 

在 發 現 新 型 流 感 的 疑 似 或 確 診 個 案 後 採 取 的 感 染 控 制 程 序  

 
9 .  在 護 理 懷 疑 或 證 實 患 有 新 型 流 感 的 病 人 ／ 服務對象 後 ：  

( a )  應 儘 快 關 閉 現 場 進 行 消 毒 。  
( b )  診 治 期 間 用 過 的 地 方 或 物 件 ，應 以 一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( 5 . 2 5 %次 氯

酸 鈉 ) 混 和 49 份 清 水 消 毒 ( 或 以 含 70% 酒 精 的 藥 水 消 毒 金 屬 表

面 )。  
 
10 .  任 何 員 工 ， 如 曾 在 無 防 護 措 施 的 情 況 下 與 新 型 流 感 患 者 有 密 切 接

觸 ， 應 被 要 求 根 據 衞 生 署 的 規 定 進 行 檢 疫 隔 離 。 一 旦 與 病 人 有 上 述 接

觸 ， 建 議 儘 快 服 用 o s e l t a mi v i r  p h o s p h a t e ， 至 少 7 天 。 應 遵 守 自 我 健 康

護 理 ， 包 括 每 天 量 度 體 溫 兩 次 、 減 少 接 觸 、 遠 離 公 眾 地 方 及 立 即 通 知

相 關 醫 護 機 構 。  
 
11 .  如 在 翌 日 或 隨 後 證 實 早 前 的 求 診 人 士 ／ 病 人 或 員 工 患 有 流 感 ， 診

所 應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：  
( a )  如 診 所 已 每 天 進 行 消 毒 程 序 ， 診 所 只 要 依 循 第 8段 所 列 的 正 常

消 毒 程 序 進 行 消 毒 便 可 ， 無 須 加 強 清 洗 或 關 閉 診 所 。  
( b )  如 診 所 在 有 關 病 人 求 診 後 未 進 行 消 毒 ， 應 安 排 全 面 消 毒 ， 並

在 消 毒 期 間 關 閉 診 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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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嚴 重 應 變 級 別 的 情 況 ( b )或 緊 急 應 變 級 別 啓 動 時 應 用  
衞 生 署 臨 床 服 務 單 位 內 的 指 定 區 域 #  

 
 

 

 

非病人護理區域A 

－一般行政事務 

－辦公室 

 
 
房間1 
 
 

 
房間2 

 
房間3 

 
房間4 

 
房間5 
 
指定房間D 
 

 

公眾區域Ｂ(等候大堂) 

診症區域C
(診症室) 

 

區 域 *  指 定 用 途  例 子  感 染 控 制 防 護 措 施  

A  非 病 人 護 理

區 域  
一 般 辦 公 室  無 須 穿 戴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

B 公 眾 區 域  等 候 大 堂  建 議 所 有 人 士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，

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或 發 熱 的

病 人 必 須 戴 上 外 科 口 罩  

C 診 症 區 域  進 行 一 般 治 療

程 序 的 診 症 室  
服 務 對 象 ： 建 議 所 有 人 士 戴 上

外 科 口 罩 ， 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 徵

狀 或 發 熱 的 病 人 必 須 戴 上 外 科

口 罩  
員 工 ： 必 須 穿 戴 外 科 口 罩 及 保

護 袍 ， 進 行 個 別 程 序 時 須 穿 戴

其 他 所 需 的 保 護 衣 物  
D 指 定 房 間  處 理 懷 疑 或 可

能 感 染 禽 流 感

患 者 的 指 定 房

間  

服 務 對 象 ： 必 須 戴 上 外 科 手 術

口 罩  
員 工 ：密 切 接 觸 (少 於 1米 範 圍 )
時 ， 必 須 穿 戴 N95/ 外 科 口 罩 、

眼 罩 ／ 面 罩 及 保 護 袍 ； 進 行 高

風 險 程 序 時 須 穿 戴 N95 口 罩 、

眼 罩 ／ 面 罩 、 保 護 袍 、 手 套 及

頭 套 ， 同 一 套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不

可 在 指 定 區 域 外 使 用 。  
 
#  此 範 本 只 為 衞 生 署 內 備 有 臨 床 服 務 的 單 位 所 設 計 。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被 界 定 通 常

為 向 病 人 提 供 個 人 健 康 服 務 的 地 方 ， 但 亦 包 括 為 健 康 人 士 提 供 健 康 服 務 的 地
方 。 如 把 指 引 及 範 本 應 用 於 非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， 則 須 作 出 適 當 修 訂 。  

 
*  劃 分 成 A 、B 、C 及 D 四 個 區 域 的 做 法 未 必 適 用 於 所 有 服 務 單 位 。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

可 合 併 A 區 和 B 區 ， 但 所 有 臨 床 服 務 單 位 必 須 設 有 D 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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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III 
 

香港衞生署感染控制核對清單 

 
 

服務單位：  診所感染控制主任：簽署：  

   ：  姓名

   ：  職級

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        

檢閱日期：    檢閱日期：   檢閱日期：   檢閱日期：    

查核人員簽署：   查核人員簽署：  查核人員簽署：  查核人員簽署：   

職級和姓名：    職級和姓名：   職級和姓名：   職級和姓名：    

          
外間審核人員*： 是／否  外間審核人員*： 是／否  外間審核人員*： 是／否  外間審核人員*： 是／否  

   
備註：   

• 根據感染控制指引，除了持續監察外，負責人員或指定人員須每三個月填寫核對清單。個別服務單位可使用補充核對表，加上其服務單

位特有的項目。  
• *四次查核中，有一次應由外間審核人員進行，如另一家診所的職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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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引：  Y=是   N=否   NA=不適用   O = 以觀察方式評審   A = 以提問方式評審  
 

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  
1. 病人分流  

1A) -設立分流站以鑑定有存在傳染病

風險的病人  
-診 所 入 口 及 分 流 站 應 貼 上 視 覺 指

示(如海報)，以提醒有呼吸道感染

徵狀的病人：  
i. 盡 快 報 告 發 熱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的

徵狀  
ii. 戴上外科口罩及進行潔手  

             

1B) 設立指定等候區域，供有感染徵狀

的病人使用，盡量減少交叉感染的

機會  

             

1C) 提供指定房間，供診治有發熱或呼

吸道感染徵狀病人使用  
             

1D) 分流站及指定房間設有：  
i) 洗手設施* 

             

ii) 酒精搓手液               

iii) 外科口罩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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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  
2. 個人防護裝備  

2A) 服 務 對 象 ／ 員 工 出 現 呼 吸 道 感 染

病徵或發熱時，均配 戴外科口罩  

             

2B) 員 工 在 須 實 施 飛 沫 傳 播 防 護 措 施

的病人的 1 米範圍內工作時，均配

戴外科口罩  

             

2C) 員 工 在 為 確 診 或 懷 疑 感 染 經 空 氣

傳 播 的 傳 染 病 患 者 進 行 產 生 霧 化

粒子的程序時，均配 戴 N95 口罩  

             

2D) 每次使用 N95 口罩時，應進行密合

測試，以檢查是否緊貼面部  
             

2E) 員 工 在 進 行 高 風 險 或 液 體 濺 溢 的

程序時，均配 戴眼罩／面罩  
             

2F) 員 工 在 進 行 高 風 險 或 液 體 濺 溢 的

程序時，均穿戴保護袍  
             

2G) 在預計會接觸血液、體液、黏膜、

破 損 皮 膚 或 其 他 可 能 傳 染 性 物 質

時，均配 戴手套  

             

2H) 即使是為同一個病人進行護理，接

觸 可 能 含 有 大 量 微 生 物 的 物 質

後，亦在護理工作及程序之間更換

手套  

             

2I) 在接觸每名病人後更換手套               

 
*完備的洗手設施包括供水系統良好的洗手盆、梘液、抹手紙及有蓋廢物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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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  
2J) 為 除 下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設 定 指 定 區

域  
             

2K) 使用後，妥善棄置用過的個人防護

裝備  
             

2L) 應備有和提供個人防護裝備 (包括

外科口罩、N95 口罩、眼罩、面罩、

頭套、保護袍和手套)   

             

2M)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妥 善 貯 存 在 乾 爽 及

清潔的地方  
             

2N) 在適當地方貼上有關“穿戴和除下

個 人 防 護 裝 備 的 先 後 次 序 ” 的 海

報，以供員工參閱  

             

3. 呼吸道衞生／咳嗽禮儀  
3A) 在 診 所 入 口 貼 上 有 關 呼 吸 道 衞 生

／咳嗽禮儀的視覺指示(如海報) 

             

3B) 為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徵 狀 的 人 士 提 供

口罩和教育  
             

3C) 設有有蓋的廢物箱，供棄置用過的

紙巾  
             

3D) 在 病 人 及 探 訪 者 的 等 候 區 域 設 有

手部衞生設施  
             

4. 病人護理器具的淨化 

4A) 清潔 

i) 在 清 洗 工 具 時 穿 戴 適 當 的 個 人 防

護裝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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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  
ii) 用 水 沖 走 工 具 上 的 血 液 或 其

他物質   
             

iii) 把 工 具 浸 在 混 有 清 潔 液 的 溫

水中，再徹底清洗及沖洗乾淨

             

4B) 滅菌－桌面式高壓滅菌器 

i) 只 把 未 包 裹 的 器 具 放 進 沒 有

真空循環程序的高壓滅菌器 

             

ii) 把 器 具 適 當 地 擺 放 以 確 保 所

有表面均暴露於蒸氣中  
             

iii) 工具可按下列溫度進行滅菌：

以攝氏121度焗15分鐘  
以攝氏132度焗4分鐘  
以攝氏134度焗3分鐘  

(個別型號所需的溫度，請參閱操

作手冊) 

             

iv) 整個循環程序完畢後把工具取

出，並應在四小時內使用  
             

v) 每 月 進 行 孢 子 測 試 並 備 存 測

試結果的記錄  
             

vi) 如孢子測試屬陽性，高壓滅菌

器須暫時停用，並通知機電工

程署跟進  

             

vii) 過 濾 器 內 的 水 於 每 星 期 更

換，或按照中心主管建議的時

間更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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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  
4C) 滅菌－滅菌桶的運送 

i) 桶 內 的 物 件 不 應 擺 放 得 太 擠

迫  

             

ii) 桶 的 活 門 在 進 行 高 壓 程 序 後

一直保持關閉  
             

iii) 貯 存 的 限 期 寫 在 每 件 包 裝 物

品的上方  
             

iv) 經 滅 菌 的 用 品 貯 存 在 櫥 櫃 和

通風設備良好的地方，沒有受

到塵埃、水分及極端的溫度和

濕度影響  

             

v) 維持有效的貯存管理系統               

vi) 工 具 如 貯 存 期 限 屆 滿 或 包 裝

出現損毀跡象，便在使用前重

新滅菌  

             

4D) 消毒－熱水消毒器  
i) 每 天 一 早 為 消 毒 器 注 水 並 每

天至少更換一次  

             

ii) 已 清 潔 的 工 具 完 全 浸 沒 在 水

中  
             

iii) 水達沸點後，把已清潔的工具

用沸水煲10分鐘，中途沒有放

入其他工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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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

iv) 工 具 消 毒 後 用 經 消 毒 的 鉗 子

取出，放在預先鋪了消毒紙張

／布的手推車上，再以經消毒

的紙張／布掩蓋  

             

v) 經 消 毒 的 工 具 在 四 小 時 內 使

用  
             

4E) 消毒－化學消毒劑  
i) 沒有追加消毒劑於盛器內  

             

ii) 消毒劑盛器上加上標籤，清楚

列明成分、採用的濃度和有效

日期  

             

iii) 消毒劑的盛器並非保持開啟               

5. 環境控制 

5A) 至少每天棄置廢物  
             

5B) 診症區域內使用有蓋廢物箱               

5C) 空 氣 調 節 器 的 過 濾 網 在 每 兩 個 月

清 潔 一 次 或 按 照 中 心 主 管 建 議 的

時間進行清潔  

             

5D) 制定及依照清潔時間表               

5E) 器具、工具支架、桌面、室內陳設

和 燈 沒 有 可 見 的 塵 埃 和 濺 出 的 血

液及體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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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
5F) 有 傳 染 病 徵 狀 的 病 人 用 過 的 房 間

如懷疑出現環境污染，應進行清潔

及消毒  

             

5G) 每天清潔診症室的床，又或在有污

垢或受到污染後清洗  
             

5H) 進 行 清 潔 時 從 較 潔 淨 的 地 方 入

手，再清洗較不潔的地方  
             

5I) 抹 布 在 使 用 後 用 熱 水 及 清 潔 劑 洗

淨，再以清水沖洗並晾乾  
             

5J) 每天清洗地板，或視乎診所設施的

需要增加清潔的次數  
             

5K) 地 拖 在 使 用 後 用 熱 水 及 清 潔 劑 洗

淨，再以清水沖洗並晾乾  
             

5L) 水桶在使用後洗淨，並在風乾後存

放  
             

5M) 血液或體液濺溢：  
i) 就濺出血液而言，用蘸有1份

家 用 漂 白 水 (5.25%次 氯 酸 鈉 )
混和4份清水吸水力強的即棄

物料，清理可見的血漬，待10
分鐘後再以清水沖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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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
ii) 就濺出其他體液而言，以吸水

力 強 的 即 棄 物 料 清 理 可 見 的

污 漬 ， 再 以 1 份 家 用 漂 白 劑

(5.25%次 氯 酸 鈉 )混和 49份 清

水消毒，待30分鐘後再以清水

沖洗  

             

6. 處理及棄置利器 

6A) 如需要套上針套，會使用針咀回套

裝置  

             

6B) 針咀和利器棄置在防穿漏的容器               

6C) 垂直穩固利器箱，並放在就近利器

使用的合適地方  
             

6D) 利器箱盛載約四分之三容量時，便

妥善棄置  
             

6E) 將利器密封，放進在附有“生物性

危害”標誌的紅色廢物袋內  
             

7. 被服處理 

7A) 在送往清洗前，把已污染的被服放

於塑袋／可溶袋內，並加上“污染

被服”標籤  

             

7B) 在 處 理 用 過 的 被 服 時 穿 上 適 當 個

人防護裝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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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
8. 廢物處理 

8A) 家用廢物 (如辦公室紙張及其他棄

置物)均放進黑色廢物袋內棄置  

             

8B) 醫療廢物(如利器箱、滴着血液的敷

料／綿花球 )和其他可能受感染的

廢物，均放置在紅色廢物袋內  

             

8C) 已 過 期 的 含 細 胞 毒 素 藥 物 及 其 他

藥劑製品，均以處理化學廢物的方

式棄置  

             

8D) 把 損 毀 的 溫 度 計 或 血 壓 計 流 出 的

水銀放置在非金屬的容器內  
             

8E) 廢 物 袋 盛 載 大 約 四 分 之 三 容 量 時

便縛緊袋口  
             

8F) 醫療廢物放在紅色廢物袋內，縛緊

袋口並貼上「生物性危害」標籤，

然後移至指定地方存放。這個地方

有清晰可見的警告標誌，亦不得讓

未經授權者進入  

             

9. 樣本處理  
9A) 樣本容器的蓋子緊閉  

             

9B) 在運送途中，樣本放置在塑料袋內

並保持直立擺放，以防止洩漏  
             

9C) 貯 存 樣 本 的 冷 凍 箱 貼 上 清 晰 的 標

誌，不會用作放置食物、飲料或藥

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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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 
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

備註／建議／跟進行動 

Y N NA Y N NA Y N NA Y N NA
10. 個人衞生 

10A) 只在診所範圍穿上制服或白袍  
             

10B) 傷口用防水膠布蓋上               

11. 僱員衞生  
11A) 出現發熱或其他傳染病疑似徵狀

時，向主管／診所感染控制主任

呈報，並立即求醫  

             

11B) 醫護人員知悉為他們而設的乙型

肝炎和流感防疫注射計劃  
             

11C) 利器的意外：  
i) 醫 護 人 員 知 悉 利 器 意 外 的 急

救 處 理 方 法 ( 應 先 用 梘 液 及

清 水 徹 底 冲 洗 傷 口，然 後 進

行 消 毒 及 包 紮 ) 

             

ii) 受 污 染 的 員 工 應 向 主 管 呈

報，並就風險評估及處理一事

徵詢醫生的意見  

             

12. 培訓  
12A)定 期 為 診 所 員 工 提 供 感 染 控 制 培

訓，並備存培訓記錄，以供參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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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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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V 
 

標準防護措施及針對傳染途徑的防護措 施中的個人防護裝備使用建議摘要 

 

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
防 護 措 施  

N95口 罩  外 科 口 罩  眼 罩 ／ 面 罩  保 護 袍  手 套  

標 準 防 護 措 施   液 體 飛 濺 的 程 序  液 體 飛 濺 的 程 序  液 體 飛 濺 的 程 序  接 觸 血 液 、體 液 、分 泌 物 、

排 泄 物 及 受 污 染 物 品  

針 對 傳 染 途 徑

的 防 護 措 施  

空 氣 傳 播  

防 護 措 施  

為 確 診 或 懷 疑 感 染

經 空 氣 傳 播 的 傳 染

病 患 者 進 行 產 生 霧

化 粒 子 的 程 序 時  

運 送 病 人 時 替 病

人 戴 上  
   

飛 沫 傳 播  

防 護 措 施  

  距 離 病 人 1 米

範 圍 內  

 運 送 病 人 時 替

病 人 戴 上  

   

接 觸 傳 播  

防 護 措 施  

   密 切 接 觸  接 觸 受 感 染 物 質 或 受 污

染 物 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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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V 
淨 化 常 用 物 品 的 建 議 方 法  

  

物 品  建 議 方 法  其 他 方 法 * 

耳 鏡 管 嘴  
(Aur iscope  nozz le)  

 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清 洗 。   

瓶抽 吸  
(Bot t le ,  suc t ion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膠 碗  
(Bowl ,  p las t ic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手 術 碗  
(Bowl ,  surg ica l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鉗 子 及 座  
(Cheat le  forceps  and  
holders )  

 使 用 前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

熱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清 洗 後 煲用 沸 水 20分 鐘 。

刮 匙  
(Cure t te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解 剖 鉗 子  
(Dissec t ing  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心 電 圖 描 記 儀 器 電 極  
(ECG e lec t rode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罩面 或 罩眼  
(Face-sh ie ld  or  goggle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膏 劑 壺  
(Gal l ipo ts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虹 膜 剪 刀  
( I r i s  sc i ssors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刀 柄  
(Kni fe  handle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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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品  建 議 方 法  其 他 方 法 * 

檢 喉 鏡  
(Laryngoscope)  

 

 

 

－ 葉 片  
(Blade)  
 

 

－  電 燈 泡  
(Bulb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煲用 沸 水 10分 鐘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 清 洗 。  

 用 浸 了 70% 酒 精 的 棉 花

拭 抹 。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鉗 子  
(Magi l l ’ s  fo 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洗 後 用 沸 煲水 20分 鐘。

蚊 型 (動 脈 )鉗  
(Mosqui to  a r te ry  
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張 口 器  
(Mouth  gag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噴 霧 器  
(Nebul izer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罩噴 霧 器 面  
(Nebul izer  mask)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噴 霧 器 管 道  
(Nebul izer  tub ings)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針 持  
(Needle  holder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氧 插氣 管  
(Oxygen cannula)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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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品  建 議 方 法  其 他 方 法 *  

氧 罩氣  
(Oxygen mask)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氧 氣 管 子  
(Oxygen  tub ings)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直 腸 鏡  
(Proc toscope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清 洗 後 煲用 沸 水 10分 鐘。

肺 功 能 系 統  
(Pulmonary  func t ion  
sys tem)  

 

 

 

－  呼 吸 管 子  
(Brea th ing  tub ing)  

 浸 在 2% 醛戊 二 內 最 少 45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大 量 呼 出 氣 流 感 應 器  
(Mass  f low sensor)  

  

－  管 接 頭 ,管 接 頭 連 接

器  
(Mouth  p ieces ,  mouth  
p iece  adap tor )  

 

只 供 單 次 使 用 物 品 ： 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

 

 

可 循 環 再 用 物 品 ：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－  鼻 鉗  
(Nasa l  c l ips )  

 

 用 70%酒 精 擦 抹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 

－  支 持 臂 連 夾 鉗  
(Suppor t  a rms wi th    
c lam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抹 乾 。  

 

肺 科 物 品  
(Pulmonary  i tems)  

  

－  Smokeryzer的 T形 連

接 器  
(T-shape  connec tor  of  
the  smokeryzer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抹

乾 。  

 

 使 用 前 用 70%酒 精 擦 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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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品  建 議 方 法  其 他 方 法 *  

－  氧 氧氣 濃 縮 器 ／ 氣 調

濕 器 過 濾 器  
(Oxygen concentrator/  
oxygen humidifier 
f i l ter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抹 乾 。  

 有 需 要 時 更 換 。  

 

人 工 呼 吸 器  
(Resusc i t a tor )  

  

罩－ 張 口 器 、 面  
(Mouth  p iece ,  mask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解 剖 刀 片  
(Sca lpe l  b lades)  

 可 棄 掉 。   

持 海 綿 鉗  
(Sponge  ho ld ing 
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折 線 剪  
(S t i tch  sc i ssors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溫 度 計  
(Thermometer )  

 沖 洗 。  

 浸 在 70%酒 精 內 10分 鐘 。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壓 舌 板 (木 製 )  

(Tongue  depressor -  
wooden)  

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

 

 

 

壓 舌 板 (不 銹 鋼 )  

(Tongue  depressor -  
s ta in less  s tee l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煲用 沸 水 10分 鐘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固 定 鉗  
(Toothed  f ixa t ion  
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毛 巾 鉗  
(Towel  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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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品  建 議 方 法  其 他 方 法 *  

超 音 波 噴 霧 器  
(Ul t rasound nebul izer )  

 

 

 

－  張 口 器  
(Mouth  p iece)  

 

 可 棄 掉 。  

 

 

－  導 管  
(Tubing)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並 弄 乾 存 放 。  
 

 

子 宮 鉗  
(Uter ine  forceps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子 宮 探 子  
(Uter ine  sound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20分 鐘。

陰 道 窺 器 (塑 膠 )  
(Vagina l  speculum-  
p las t ic )  

 

 用 後 棄 掉 。  

 

 

陰 道 窺 器 (不 銹 鋼 )  
(Vagina l  speculum-  
s ta in less  s tee l )  

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用 高 壓 滅 菌 器 加 熱 。  

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清 煲洗 後 用 沸 水 10分 鐘。

肺 活 量 測 量 儀

(Vi ta lograph)  
  

－  瓶呼 吸 管 、 玻 璃  
(Brea th ing  tubes ,     
g lass  bot t les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浸 在 0.1% 氯次 酸 鈉 內 10
分 鐘 。  

 沖 洗 及 弄 乾 存 放 。  

 

－  尖 峰 呼 出 流 速 計  
(Peak  f low meter )  

 清用 洗 潔 精 及 水 洗 。  

 抹 乾 ， 用 浸 在 70%酒 精 的

棉 花 拭 抹 。  

 

 

* 如 建 議 方 法 在 這 些 診 所 內 不 可 行 ， 才 可 使 用 其 他 方 法 。



 
附 錄 VI 

常 用 化 學 消 毒 劑 的 特 性  
 

 常 用 濃 度  作 用  其 他 特 性  建 議 用 途  

次 氯 酸 鈉  

例 如 ： Clorox (含 5.25%氯 ) 
•  1% ( 份一 5 .25% 氯次 酸 鈉

混 和 4份 清 水 )  
•  0 .1% ( 份一 5 .25% 氯次 酸

鈉 混 和 49份 清 水 )  

•  細 菌 ： 有 效  
•  結 核 桿 菌 ： 有 效  
•  孢 子 ： 有 效  
•  真 菌 ： 有 效  
•  病 毒 ： 有 效  

•  被 有 機 物 質 減 弱 其 作 用  
•  腐 蝕 金 屬  
•  稀 釋 了 的 液 體 效 力 迅 速 降

低 ， 應 每 天 準 備  
•  氨 產加 入 或 酸 性 溶 液 會 生

氯有 毒 氣  

•  為 某 些 物 品 進 行 環 境

或 工 具 消 毒  

戊 二 醛  

例 如 ： Cidex  
•  2% •  細 菌 ： 有 效  

•  結 核 桿 菌 ： 有 效  
•  孢 子 ： 有 效 但 需 時  
•  真 菌 ： 有 效  
•  病 毒 ： 有 效  

•  滲有 機 物 質 透 緩 慢  
•  刺 激 眼 睛 、皮 膚 及 呼 吸 黏 膜

•  鹼 性 溶 液 需 要 活 化 ，有 用 期

有 限 (14至 28日 )  

•  替 不 能 靠 加 熱 方 法 消

毒 的 儀 器 消 毒  
•  只 用 密 封 容 器 ，以 減 少

有 刺 激 性 氣 體 外 洩  

酒 精  

例 如 ： 乙 醇  
•  70% •  細 菌 ： 有 效  

•  結 核 桿 菌 ： 有 效  
•  孢 子 ： 無 效  
•  真 菌 ： 有 效  
•  病 毒 ： 對 部 分 病 毒 未 必 有 效  

•  作 用 快 但 易 揮 發  
•  滲 透 入 有 機 物 質 的 能 力 弱  
•  易 燃  

•  清消 毒 潔 的 表 面 及 皮

膚  

縮 二 胍  

例 如：洗 必 泰 ( 氯 苯 胍雙 雙

烷 )  
己 •

  沙 威 龍 ( 氯 苯 胍隻 雙

烷己 ＋ 塞 他 弗 倫 )  

•  洗 必 泰 － 含 水 1： 1000  
 洗 必 泰 － 0 .5% 於 70% 乙

醇   
•  沙 威 龍 － 含 水 1： 100、  

1： 30  
•  沙 威 龍 － 1 ： 30 於 70% 乙

醇  

•  細 菌 ：對 革 蘭 氏 陽 性 的 生 物 有 效

•  結 核 桿 菌 ： 無 效  
•  孢 子 ： 無 效  
•  真 菌 ： 有 效  
•  病 毒 ： 無 效  

•  皂有 機 物 質 、肥 及 陰 離 子 洗

滌 劑 減 弱 其 作 用  
 

•  皮 膚 及 黏 膜 消 毒  
•  已 開 蓋 的 含 水 皮 膚 消

毒 劑 應 在 24 小 時 後 棄

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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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 彙  
 
表 面 消 毒 ：  
 
在 皮 膚 或 黏 膜 上 塗 上 化 合 物 ， 以 大 量 減 少 微 生 物 含 量 。  
 
清 潔 ：  
 

污除 掉 所 有 在 表 面 上 可 見 的 垢 。  
 
淨 化 ：  
 

概 清一 個 括 字 眼 ， 涵 蓋 所 有 潔 、 消 毒 或 滅 菌 方 法 。 這 些 方 法 可 除 掉 醫 療

儀 器 上 的 微 生 物 ， 令 有 關 儀 器 可 安 全 使 用 。  
 
儀 器 可 根 據 所 選 擇 的 淨 化 方 法 而 分 類 。  
 
(1)  高 危 － 與 組 織 或 血 液 有 所 接 觸 ， 需 要 滅 菌 。  

 
(2)  中 危 － 與 黏 膜 或 破 損 皮 膚 有 所 接 觸 ， 需 要 中 或 高 層 次 消 毒 。  

 
(3)  低 危 － 與 無 損 清的 皮 膚 有 所 接 觸 ， 需 要 低 層 次 消 毒 或 洗 。  
 
消 毒 劑 ：  
 
一 種 化 學 物 ， 可 殺 死 大 部 分 為被 認 是 病 原 的 微 生 物 ， 但 未 必 能 殺 死 所 有

形 態 的 微 生 物 ， 例 如 環 境 中 孢的 芽 。  
 
消 毒 ：  
 

孢 為殺 死 病 原 生 物 ， 但 通 常 殺 不 死 子 。 消 毒 可 分 三 類 ：  
 
(1)  真 孢高 層 次 － 可 消 滅 所 有 病 毒 及 細 菌 ， 並 可 消 滅 大 多 數 細 菌 或 菌

醛 氯子 ， 例 如 ： 戊 二 、 次 酸 酸 。  
(2)  中 層 次 － 可 消 滅 所 有 病 原 細 菌 ， 包 括 肺 結 核 桿 菌 ， 但 未 必 可 消 滅 所

有 病 毒 ， 例 如 ： 酒 精 。  
(3)  胍低 層 次 － 可 消 滅 大 部 分 病 原 細 菌 ， 例 如 縮 二 。  
 
滅 菌 ：  
 

孢完 全 消 滅 所 有 能 生 長 的 微 生 物 ， 包 括 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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